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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BEIJING   上海 SHANGHAI   深圳 SHENZHEN   香港 HONGKONG   西安 XI’AN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 

有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敬启者： 

根据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洋科技”）的委托，现就深圳证券

交易所（下称“深交所”）《关于对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报的问询

函》所涉相关事项出具本核查意见。 

本所依据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国家正式公布、实

施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

意见。 

南洋科技及相关方在获得和使用本核查意见应当附带如下承诺，无论是否明

示：（1）其已经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要求其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或证明；（2）其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

整、有效的，并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复印件的，

其均与原件一致。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根据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你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超过13.4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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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请逐项说明公司是否对上述关联交易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

符合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问题答复： 

（一）南洋科技的关联方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称“《上市规则》”）以及南洋科

技提供的资料，截至2017年12月31日，南洋科技的关联方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控股股东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其

他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4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 

5  邵雨田和邵奕兴父子 原控股股东，持股比例5%以上股东 

6  台州市南洋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5%以上股东之控股企业 

7  台州市南洋文化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5%以上股东直系亲属之控股企业 

8  台州市丰利莱塑胶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5%以上股东亲属之控股企业 

9  罗培栋 持股比例5%以上股东 

10  宁波新亚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5%以上股东直系亲属控制之企业 

11  慈溪新亚电子线缆有限公司1
 持股比例5%以上股东直系亲属控制之企业 

12  慈溪市欣荣电子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5%以上股东直系亲属控制之企业 

13  台州市南洋消防职业培训学校 持股比例5%以上股东之控股企业之联营单位 

（二）关联交易情况 

                                                 
1 慈溪新亚电子线缆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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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洋科技提供的资料，南洋科技与上述关联方于2017年度的关联交易情

况如下2： 

1、南洋科技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原关联方于2017年度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 

采购原材料、设

备及技术服务 

台州市丰利莱塑胶

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 14.46 

销售产品及提供

劳务 

慈溪市欣荣电子有

限公司 
电力 0.16 

其他关联交易 

慈溪市欣荣电子有

限公司 
房租 128.4 

慈溪新亚电子线缆

有限公司 
房租 34.7 

台州市南洋消防职

业培训学校 
房租 5.88 

合计 183.6 

南洋科技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原关联方之间于2017年度发生的关联

交易均为与关联法人之间的交易，关联交易金额不到300万元人民币，且占南洋

科技2016年底3、2017年底经审计净资产（3,437,291,242.86元、5,975,523,010.39

元）的比例不到0.5%；依据《上市规则》、《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南洋科技其他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南洋科技无需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

批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南洋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与航天科技集团及其成员单位于

                                                 
2 根据南洋科技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南洋科技提供的资料，南洋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反向购买下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规定》，南洋科技该项交

易构成业务的反向购买，且合并购买日为 2017 年 12 月 1 日。故南洋科技 2017 年度合并报表的编制原则

以被收购方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和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为合并报表上的母公司，以收购方南洋科

技为合并报表上的子公司。按照这一编制原则，2017 年度南洋科技的关联交易金额为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

公司和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 2017 年 1-12 月份发生数加上原南洋科技 2017 年 12 月份发生数之和，与

依据《上市规则》认定的关联交易金额存在差异。 
3 南洋科技 2016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值系追溯调整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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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的关联交易4
 

根据南洋科技、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下称“航天气动院”）提供的

资料，南洋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航天科技集团”）及其成员单位于2017年12月的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12 月关

联交易金额 

采购原材料、设

备及技术服务 

航天科技集团内部

成员单位 

采购原材料、设备及技术

服务 
21.91 

销售产品及提供

劳务 

航天科技集团内部

成员单位 
销售商品 43,706.06 

其他关联交易 
航天科技集团内部

成员单位 
房租、贷款利息 98.81 

合计 43,826.78 

经南洋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南洋科技已对上述南洋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与航天科技集团及其

成员单位于2017年12月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追认，并于2018年3月15日发布了《浙

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追认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8）。 

综上，本所认为： 

根据《上市规则》以及南洋科技提供的资料，对于公司与关联方于报告期内

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中需要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关联交易，公司已经

履行了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追认程序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报告期末至今，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

易。 

                                                 
4 根据南洋科技与各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南洋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航

天气动院所持彩虹公司 100%股权，以及航天气动院、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海

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神飞公司 84%股权。根据南洋科技提供的资料，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过户至南洋科技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办理完毕，航天神舟飞行器

有限公司 84%股权过户至南洋科技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办理完毕。南洋科技本

次购买上述股权新发行的股份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分别登记在相关交易对方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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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回复： 

（一）根据南洋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以及南洋科技的相关公告，南洋科技对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关联交

易金额 

采购原材料、设

备及技术服务 

航天科技集团内部

成员单位 

采购原材料、设备及技术服

务 

23,097.00 

台州市丰利莱塑胶

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 15.00 

销售产品及提供

劳务 

航天科技集团内部

成员单位 

销售产品及提供劳务 106,245.00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35,330.00 

慈溪市欣荣电子有

限公司 

电力 0.20 

其他关联交易 航天科技集团内部

成员单位 

利息、房租、代垫费用 1,265.00 

慈溪市欣荣电子有

限公司 

房租 132.00 

慈溪新亚电子线缆

有限公司 

房租 36.00 

台州市南洋消防职

业培训学校 

房租 6.00 

合计 166,126.20 

根据南洋科技提供的资料，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南洋科技已发

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 1-3 月实际

关联交易金额 

采购原材料、设

备及技术服务 

航天科技集团内部

成员单位 

采购原材料、装置 0.80 

台州市丰利莱塑胶

有限公司 

采购包装材料 23.01 

销售产品及提供

劳务 

航天科技集团内部

成员单位 

销售产品 10,400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0 

慈溪市欣荣电子有 电力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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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 1-3 月实际

关联交易金额 

限公司 

其他关联交易 航天科技集团内部

成员单位 

利息、房租、预付款等费用 272.31 

慈溪市欣荣电子有

限公司 

水电费预付 0.43 

慈溪新亚电子线缆

有限公司 

房租 68.83 

台州市南洋消防职

业培训学校 
房租 

5.88 

合计 10,771.26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南洋科技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

计金额，其中台州市丰利莱塑胶有限公司超出金额为8.01万元人民币，慈溪新亚

电子线缆有限公司超出金额为32.83万元人民币，合计超出金额为40.84万元人民

币，总额不到 300万元人民币，且占南洋科技 2017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

（5,975,523,010.39元）的比例不到0.5%；依据《上市规则》、《浙江南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南洋科技其他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南洋科技无需履行董事

会、股东大会的审批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本所认为： 

根据《上市规则》以及南洋科技提供的资料，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

31日，南洋科技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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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南

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报的问询函>有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018年4月11日 




